
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工作流程

注：天津市项目指标为硬性指标，请老师们在执行期内关注指标完成情况，保证在执行期结束前完成指标。

天津市科技计划指南发布，科研部发布通知，各学院组织申报

申请人在线填写申请书，按照科研部要求的时间截点提交

学院及学校形式审查无误后在线提交至市科技局，纸质版申报材料是否需要提交参照当年度项目指南要求

获批项目公布后签订合同，项目负责人在线提交合同，审核无误后提交纸质版至科研部

科研部或项目负责人上传任务书、协议（模板）等材料至科研系统，科研部审核立项信息，通过后在科研系统认领经费，科
研部系统审核通过后，打印划拨单交至财务处（同时可开具收据），财务处下拨经费至各负责人账户

项目负责人依照任务书内容开展工作，根据需要按规定履行变更手续（模板）

项目执行期满，在线填写结项报告书，审核通过后打印纸质材料上交科研部

已办理完成结题手续的，取回结项确认书，科研部、项目负责人分别留存、科研部扫描上传至科研系统项目交档




